关于《石台县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
基准地价制定项目》的起草说明

现将《石台县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基准地价制定项目》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依据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20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23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2020年度城乡地价调查与监测等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用函〔2020〕15号）及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2021年度地价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用函〔2021〕18号）的文件精神，为做好我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准备工作，需要制定我县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基准地价。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该项工作根据2021年4月25日召开的县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精神，县政府同意我局开展我县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基准地价制定项目。2021年6月1日，我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安徽永祥房地产土地评估测绘有限公司作为我县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基准地价制定项目技术承担单位。该公司在2021年9月份提交了初步成果；2021年10月份征求了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意见；2021年12月份我局组织召开了听证会；2022年3月份，我局将我县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基准地价制定项目初步成果提交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审查会和全体成员会议审议，会上原则同意该初步成果。
三、主要内容
该项成果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项目概况，具体介绍了项目编制的背景和依据，工作开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项目开展情况；第二部分是我县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成果，具体介绍了我县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定级技术路线和方法，确定了我县8个乡镇集体建设用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成果；第三部分是我县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具体介绍了我县农用地基准地价定级技术路线和方法，确定了我县8个乡镇农用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成果。该成果还含有我市其他县区基准地价对比情况。





